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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職、兼任、代理、代課教師的⼯作時間、薪資與年終獎⾦各有什麼規定？

⽂:陳玠宇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1-21

本⽂

在⾼中以下的教育體制中，可以將教師約略分為四種類型：正式、兼任、代理和代課教師，不同類型的教師在
聘任、⼯作時間、薪資與獎⾦⽅⾯都有不同規定。

⼀、⼯作內容、⼯時和請假規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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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正職、兼任、代理、代課教師的⼯作內容、⼯時等差別⼤解密
資料來源：陳玠宇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⼯作內容

正式教師和兼任、代理、代課的⼯作內容在法律規定上略有不同。

正式教師除了上課以外，還需要擔任導師，並參與學校的學術或⾏政⼯作[1]。

兼任、代理和代課教師的⼯作原則上就只有課務，不得擔任學校導師或是各處室的⾏政職務，但仍須參加經指
派和教學或⾏政有關的研習或活動[2]。如果有經主管機關核准的特殊情況，代理教師可以例外擔任學校導師或



各處室⾏政職務[3]。

（⼆）⼯時

過去⽴法院曾數度研議將教師⼯時納⼊法律規定，但此涉及教師⼯作的性質以及寒暑假如何規定等問題，引發
各⽅不同意⾒，也導致修法未果[4]。因此⽬前教師法仍未有教師的⼯時規定，部分地⽅政府在教師出勤的⾏政
規則中訂有每⽇⼯作8⼩時的規範[5]，雖教師法沒有明⽂規定，但觀察⾼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
聘任辦法（以下簡稱「聘任辦法」），仍可得出正式、兼任、代理和代課教師的不同規定：

1. 正式和代理教師：「全部時間」

教師法並未規定正式教師的⼯時，但聘任辦法有規定，代理教師是以「全部時間」擔任編制內教師所遺留的課
務[6]，依此反⾯推論，編制內的正式教師的⼯時，亦應採相同的「全部時間」的解釋。

2. 兼任和代課教師：「部分時間」

聘任辦法規定兼任教師和代課教師是以部分時間擔任課務[7]。

除了部分地⽅政府有將⼯時訂⼊教師出勤要點外，其餘地⽅政府仍依循上述「全部時間」和「部分時間」的模
糊規定。實務運作上，正式和代理教師依學校上學到放學時間出勤，多為早上8點到校、下午4點離校，負責
導師或⾏政職務者則依職務需求調整；兼任和代課教師僅在排定課程的時間到校即可。

（三）請假

正式教師依據教師請假規則辦理，代理教師則適⽤⾏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⽅各機關聘僱⼈員給假辦法。中央或
地⽅法規對於兼任和代課教師的請假並沒有規定，他們的請假規則多由學校依校務需求⾃⾏訂定。

現⾏規定下，正式和代理教師的每年給假⽇數並無太⼤不同，僅正式教師的病假為28⽇[8]，代理教師的病假
則為14⽇[9]，其餘如7⽇事假、7⽇家庭照護假、14⽇婚假等[10]，並無不同規定。

⼆、薪資和獎⾦（⾒圖2）



圖2 正職、兼任、代理、代課教師的薪資、獎⾦差別⼤解密
資料來源：陳玠宇 / 繪圖：Yen

正式教師的薪⽔是依據教師待遇條例的規定，其待遇分為本薪、加給及獎⾦[11]。⾄於代理、兼任和代課教師
的薪⽔則依據聘任辦法有不同規定[12]。

（⼀）正式教師

依照教師待遇條例及⾼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規定，具備⼤學學歷的正式教師起敘薪級為第29
級，⽉⽀⾦額為22,435元（以下均指新臺幣），學術研究加給為20,700元，若擔任導師⼯作則有每⽉導師加
給3,000元。

獎⾦的部分分為考核獎⾦和年終獎⾦，通過考核者⽀給⽉薪總額1個⽉的考核獎⾦[13]。⽽公務員年終獎⾦為
⼀個半⽉，教師也不例外，但有趣的是，其實公務員發給年終獎⾦並沒有明確的法源依據，但每年⾏政院都會
發布該年度的「軍公教⼈員年終⼯作獎⾦發給注意事項」，以「激勵現職軍公教⼈員⼠氣，慰勉⼯作⾟
勞」[14]，⼀個半⽉也成了多年來所依循的傳統。

（⼆）代理教師

雖然法源不同，但代理教師本薪和加給的規定原則上同於正式教師的規定，有本薪、加給及獎⾦。兩者不同的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GetFile.ashx?FileId=0000236197&lan=C


地⽅在獎⾦部分，代理教師不受年終考核[15]，因此無1個⽉的考核獎⾦。⾄於年終獎⾦部分，則按聘期依⽐
例調整，現⾏中央法規對於代理教師並無聘期規定，代理教師原則上為⼀年⼀聘，聘期在不同地⽅政府下有不
同規定，多半為扣除暑假時間的10個⽉，亦有部分地⽅政府為11個⽉或12個⽉[16]。

（三）兼任和代課教師

兼任和代課教師僅受領鐘點費，無其他加給或獎⾦。依照⽬前公⽴中⼩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⽀給基準表規
定，⼩學每節課的兼任鐘點費為320元，國中為360元，⾼中則為400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⾃本基準發布起，
僅⼩學的鐘點費曾於2018年調整，由260元調漲⾄320元，換算上課時數，國⼩代課教師才終於和國⾼中代
課教師的每分鐘8元同酬，國⾼中的代課鐘點費則不曾調整。

註腳
   教師法第32條第1項：「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⾏聘約外，並負有下列義務：

⼀、遵守聘約規定，維護校譽。
⼆、積極維護學⽣受教之權益。
三、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，實施適性教學活動。
四、輔導或管教學⽣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全⼈格。
五、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、進修。
六、嚴守職分，本於良知，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。
七、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、⾏政⼯作及社會教育活動。
⼋、⾮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⽣個⼈或其家庭資料。
九、擔任導師。
⼗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。」

[1]

   ⾼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5條：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⾏聘
約外，並負有下列義務：
⼀、遵守聘約規定，維護校譽。
⼆、積極維護學⽣受教之權益。
三、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，實施適性教學活動。
四、輔導或管教學⽣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全⼈格。
五、參加經指派與教學、⾏政有關之研習或活動。
六、嚴守職分，本於良知，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。
七、⾮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⽣個⼈或其家庭資料。
⼋、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。」

[2]

   ⾼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7條：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學校導師或
各處（室）⾏政職務。但情況特殊，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代理教師得擔任之。」

[3]

   相關討論，可參考⾃由時報（2011），《「教育不能數字化！∕教師⼯時⼊法 家⻑教師團體都反對》；
謝棋楠、王宏男（2019），〈私教⼯會：教師法⼯時規範是教師勞動根本⼤法，其修正不可兒戲〉，《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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蘋果新聞網》；公視新聞網（2011），《教師⼯時⼊法 教師.家⻑團體反對》。
   如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第3點：「教職員⼯每⽇上班時數⼋⼩時，每週出勤時數四⼗⼩

時，各校上班起迄時間應有明確規範。」；桃園市市⽴各級學校教師出勤管理要點第3點：「學期間教師
每週出勤時數四⼗⼩時，每⽇上班時間以⼋⼩時為原則，中午時間亦得採計。因業務需要每⽇出勤時間超
過⼋⼩時部分得申請加班，以⼩時計，未滿⼀⼩時部分不予計算。」

[5]

   ⾼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2條第3款：「本辦法所稱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，定
義如下：……三、代理教師：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。」

[6]

   ⾼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2條第1、2款：「本辦法所稱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，
定義如下：
⼀、兼任教師：指以部分時間擔任⾼級中等以下學校（以下簡稱學校）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課
務或特殊類科之課務者。
⼆、代課教師：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。」

[7]

   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：「教師之請假，依下列規定：……⼆、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
者，其治療或休養期間，得請病假，每學年准給⼆⼗⼋⽇；……。」

[8]

   ⾏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⽅各機關聘僱⼈員給假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：「⾏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⽅各機關
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聘僱⼈員之給假，依下列規定：……⼆、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得請病假
，每年准給⼗四⽇。……。」

[9]

   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、⾏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⽅各機關聘僱⼈員給假辦法第3條第1項。[10]

   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：「教師之待遇，分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及獎⾦。」[11]

   ⾼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：「
I 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：
⼀、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，以鐘點費⽀給。
⼆、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及獎⾦三種。
II 前項各款待遇⽀給基準，由教育部定之。」

[12]

   公⽴⾼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：「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，應按其教學、訓輔
、服務、品德⽣活及處理⾏政等情形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⼀、在同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，除晉本薪或年功薪⼀級外，並給與⼀個⽉薪給總額之⼀次獎⾦，已
⽀年功薪最⾼級者，給與⼆個⽉薪給總額之⼀次獎⾦：
（⼀）按課表上課，教法優良，進度適宜，成績卓著。
（⼆）訓輔⼯作得法，效果良好。
（三）服務熱誠，對校務能切實配合。
（四）事病假併計在⼗四⽇以下，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⼈代課。
（五）品德⽣活良好能為學⽣表率。
（六）專⼼服務，未違反主管教育⾏政機關有關兼課兼職規定。
（七）按時上下課，無曠課、曠職紀錄。
（⼋）未受任何刑事、懲戒處分及⾏政懲處。但受⾏政懲處⽽於同⼀學年度經獎懲相抵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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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正職教師，兼任教師，代理教師，代課教師，教師⼯時

   ⼀百零九年軍公教⼈員年終⼯作獎⾦發給注意事項第1點：「為激勵現職軍公教⼈員⼠氣，慰勉⼯作⾟勞
，特發給年終⼯作獎⾦。」

[14]

   公⽴⾼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2條：「公⽴⾼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（以下簡
稱教師）之成績考核，依本辦法辦理。」

[15]

   如桃園市中⼩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5點：「……⾼級中等教育階段及特殊教育學校⻑期
代理教師聘期原則⾃當年⼋⽉⼀⽇起⾄次年七⽉三⼗⼀⽇⽌，開學後則以實際到職⽇起聘。」

[1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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